內政部南區兒童之家家童財物管理要點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93年8月6日初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95年4月12日修訂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96年9月26日修訂                
一、本家家童財物之管理依本要點規定辦理。

二、家童財物由社工課、保育課、行政課等共同管理。

三、家童入家時如攜有私人財物（遺產），應委由其監護人自行保管，無監護人者，由社工課建立保管家童財務備查簿予以列管；家童銀行定存單由行政課轉交台灣銀行公庫保管，郵局存簿交由本家行政課存入保險櫃內保管、印鑑由保育老師保管至家童成年或離家時歸還家童。
四、家童之首飾及重要財物等，由本家三聯印章彌封，社工課建立保管家童財務備查簿，予以登記後，交由行政課存入保險櫃內統一保管。

五、前項家童經人收養者，保管之財物交由收養人領回；轉介其他機構或畢業離開本家者，本家保管之財物由家童領回或隨同辦理移轉。
六、家童在本家期間因特殊事故需提存或使用其財物時，由保育課簽會各相關課室，並陳主任核可後，辦理給付及登記。

七、家童無法定監護人者，已屆成年或離家時，申請領回其財物，由社工課簽會各有關課室，並陳主任核可後，予以退還並辦理登記。

八、家童財物如有被挪用或短少情事應即依法查處。

九、家童死亡時，其遺留財物依其遺囑處理，無遺囑者由其法定代理人簽章具領。

十、 本要點提經主任核定後施行，修正時亦然。

